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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

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

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

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

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

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

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

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

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

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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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项目制的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一是从中国

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实际着手，论证项目制在国家治理体制中的意义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渠敬东，２０１２），进而探究其在农村扶贫开发
（马良灿，２０１３）、国土整治（桂华，２０１４）等具体事项中的价值和局限；二
是将项目制认定为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进而分析其对基层政府行为逻
辑的影响（冯猛，２００９；周飞舟，２０１２；陈家建，２０１３；陈家建、张琼文、
胡俞，２０１５；史普原，２０１５）；三是从项目制的基层实践出发，观察项目制
实践对基层治理机制的冲击和重塑。本文在充分汲取前两种研究路径

·８６１·

社会·２０１６·３



之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沿着第三种路径展开分析。
在项目制实践对基层治理机制的冲击和重塑方面，既有研究主要

关注村庄自主性（应小丽，２０１３）、村级债务（尹利民、全文婷，２０１４）、村
庄权力结构（李祖佩，２０１３）、矛盾调处（李祖佩、钟涨宝，２０１５）和基层治
理风险（黄祖军、陈长虹，２０１３）等问题。总的来看，对项目进村中村治
主体（本文指村干部）的行为逻辑和性质判断问题，学术界尚缺乏系统
的研究。

本文是基于一个乡镇的个案研究，换言之，本文的研究单位为“乡
域”。“乡域”中的“域”无疑是布迪厄意义上具有相对自主意义的完整
的时空网络（吴毅，２００７：６００）。“乡域”作为研究单位，是研究者在村庄
和县政两端的折中选择，有其学理上的审视和关照：从地理空间层级的
基层政治发生的角度去把握作为研究单元的村庄，不难发现其中政治
学意义上的基层政治过程的确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放在县级虽然更
有代表性，却不得不受制于操作上的困境而难以成功。所以，综合来
看，乡域政治无疑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
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
（吴毅，２００７：６０１－６０２）。因而，本文试图立足于个案，以“乡域”为研究
对象，同时通过立足宏观分析微观、剖析微观反观宏观，实现对个案所
蕴含的普遍意义的揭示（卢晖临、李雪，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８月，笔者在我国南部玉镇１进行了为期１８０余天
的田野调查，通过深度个案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田野
资料。玉镇下辖１２个行政村，各个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治理样
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为本文理清不同村庄中的治理样态，提
炼一致性的生成机制和学理概括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对玉镇多个村
庄的观察和分析，本文将讨论项目进村２过程中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
变化及其形塑机制。

１．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有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２．为分析便利，本文所指的项目限定为以农村公共品供给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类项目。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学术史的爬梳可以发现，从关注对象上看，对村治主体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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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体可分为士绅研究、地方精英研究和体制代理人研究三类。
在士绅研究方面，研究者将士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

认为士绅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亦是乡村社会的富
豪（狄金华、钟涨宝，２０１４ａ）。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士绅在社会变迁中起
到了平衡作用：皇权强盛时，士绅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动乱
和王朝衰落时，士绅则倾向于代表地方和自身的利益（杜赞奇，２０１０）。
在具体研究取向上，士绅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将士绅视为现代化
进程中的保守型力量，进而解释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时所选择的不
同路径（张仲礼，１９９１；何炳棣，２０１３；萧公权，２０１４）；一类将士绅作为理
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探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和社会秩序
的维系机制（费孝通，２０１２）。然而，士绅研究在学术界取得影响的同
时，其自身所具有的道德化倾向、国家理论的缺失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
细致呈现的缺乏等方面的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李猛，１９９５）。

在地方精英研究中，村治主体所涵盖的范围从士绅扩大到地方行
政长官、武装团体首领、地方商人等群体（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１９９０）。
相较于士绅研究，地方精英研究注重分析精英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而非
同质性。研究者更加细致地呈现出地方精英与国家及民众的互动关
系，并将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引入分析之中，探讨地方精英在现代国家政
权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狄金华、钟涨宝，２０１４ａ）。如杜赞奇（２０１０）强
调了地方精英对于民众的庇护关系，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进程的加
快，“保护型经纪人”被“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
由此而生。这种庇护关系亦为萧邦奇（Ｓｃｈｏｐｐａ，１９８２）所关注，用于分
析地方精英如何动员民众参与革命运动。地方精英研究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了士绅研究的种种局限，但也存在着忽视宏观制度场域
（李猛，１９９５）等方面的缺陷。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的建立，地方
精英被改造和分流，进而被部分整合进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以体制代理
人的身份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至少从资源汲取目标的达成和正式组织体制的构建
方面来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已经完成（黄宗智，２００６；杜赞奇，２０１０）。在
乡村治理中，作为国家正式代理人的村组干部成为治理主体。有学者指
出，村干部扮演着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徐勇，１９９７）。
“双重角色”理论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双轨政治理论为其理论源泉，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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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治”为其现实依据，指出了村干部在国家与村庄社会二维中的地位
和角色。“双重角色”理论虽然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定位，但却
深刻地指明了村干部的结构性处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村干部的行
动逻辑。在体制代理人研究中，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村治主体行为是如
何偏离国家和乡村社会的需要的，典型如税费时代末期农民负担的加重
以及由此导致的干群矛盾的涌现（李芝兰、吴理财，２００５）。

在“国家—社会”关系这一主导性分析框架下，士绅和地方精英研
究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割，如士绅研究中关于“皇权不下县”的界
说，地方精英研究中地方精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偏
离。与此不同，体制代理人研究则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汲取与盘剥。然
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王绍光，２００８）。

在农村，这种反向运动集中表现在国家大量惠农项目的输入。在项目
进村背景下，国家与农村社会已经从汲取与被汲取的关系转变为扶持
与被扶持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因此，本文强调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反
哺与扶持，构成了与既有研究的不同与推进。

本文试图从权威基础、精英替代、治理逻辑和治理绩效等一般层
面，呈现项目进村中村治主体的角色性质。从体制身份上看，村治主体
仍属于代理人身份，但是如果放在当前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中理解，却
表现出一系列“新”的意涵。据此，本文以“新代理人”指涉项目进村中
村治主体的角色性质。３围绕对“新代理人”的分析，本文的逻辑主线
是：基于玉镇田野经验，分别从权威基础、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
理绩效四个层面，先勾勒出“新代理人”的完整面向，进而将其纳入村治
主体研究的比较分析中，挖掘“新代理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３．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受到魏昂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６）“新传统主义”的启发。在魏昂德那里，
“新传统主义”这一概念用以指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中的劳工关系突破了“传统”与“现
代”话语的二元对立，呈现出既非传统亦非现代的特殊的权力结构形态。

三、项目进村与权威再造：“新代理人”形成的结构背景

在士绅研究中，士绅权威来自于国家政权的功名授予（卜正明，

２００５）及其与地方社会“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２０１０）的契合。在地
方精英研究中，地方精英的权威来自于对地方社会的实际支配能力
（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１９９０）。在体制代理人研究中，村治主体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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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国家正式权力的支持（贺雪峰，２００７）。而在项目进村背景下，拥
有争取项目的能力，能满足村庄社会的项目需求，成为当前村治主体权
威的主要来源。

玉镇隶属于某国家级贫困县，财政上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上级
项目资金成为玉镇发展建设的最主要财力来源。在玉镇调研时，玉镇
的书记和镇长均表示，向上（上级政府）争取项目、向下（村庄）安排项目
落地已成为镇级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但镇政府争取的项目资金数额越
多，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冲动就越强烈。结合玉镇的项目运作实际可
以发现，村庄社会越发强烈的项目诉求冲动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基层政府项目指标供给的非均衡性是形塑村庄社会项目诉
求冲动的原因之一。玉镇项目指标分配遵循的是政绩逻辑，注重以最
小的项目投放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村庄区位（廖村）、对乡镇财政的
贡献值（廖村、坪村）、产业基础（尚村）、“第三种力量”４的强弱（坪村、
尚村）以及镇政府领导意志（廖村、尚村、坪村）等均对乡镇分配项目指
标产生影响（李祖佩，２０１４）。由此，基于指标分配，出现了中心村与非
中心村的分野（见表１）。

４．“第三种力量”是指从村庄中走出来在政府任职的公务人员，又被称为“庄里公家人”，详见
欧阳静（２０１１：６８－７０）。

表１：玉镇政府项目指标分配情况一览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村名 项目总资金（万元） 项目内容 村庄类型
廖村 １５９０ 农田水利设施、一事一议、烟水工程、道路

交通、扶贫开发、国土整治等
中心村

尚村 １５２０ 农田水利设施、文化活动场馆、一事一议、
扶贫开发、国土整治等

中心村

坪村 １２１０ 农田水利设施、产业开发、国土整治、一事
一议等

中心村

寨村 ３９０ 一事一议、农田水利设施等 非中心村
怀村 ３００ 烟水工程、道路交通等 非中心村
露村 ３６０ 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 非中心村
简村 ２８０ 一事一议、道路交通等 非中心村
泰村 ３３０ 烟水工程、一事一议等 非中心村
驻村 １９０ 一事一议等 非中心村
木村 １００ 道路交通 非中心村
庆村 １００ 农田水利设施 非中心村
庙村 ６５ 一事一议 非中心村

　　注：本表仅涉及主要项目指标及其资金数额，除表中统计的项目指标之外，还
有其他数额较小的项目指标，因种类繁多，不列入在内。中心村得到的项目指标远
远多于其他类型村庄，其他项目指标的加入与否并不影响最终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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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表１所呈现的，从已知的项目资金数额来看，玉镇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３年获得项目资金共计６３１５万元，其中，廖村、尚村和坪村三个中
心村获得４３２０万元，占项目资金投放总数的６８．４％。乡镇项目指标
投放更多地服务于镇政府自身的行政意志，通过项目资金的“锦上添
花”实现短期见效。由此出现一个悖论：越是需要项目资金改善村庄基
础设施的村庄，越得不到乡镇的惠顾。乡镇指标投放的非均衡性强化
了非中心村通过竞争获得项目指标的诉求冲动。

第二，总的项目指标的稀缺性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庄项目诉求冲
动。关于指标稀缺性，可以从玉镇各个村庄所获得的项目总资金量与
总需求量之间的比值得出（见表２）。

表２：玉镇政府项目资金与资金总需求情况统计（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项目类型 争取资金（万元） 资金总需求（万元） 两者比值（％）

一事一议项目 ７３５　 ８２００　 ９．０
小农水项目 ２　３９８　 ２４　５００　 ９．７
道路建设项目 １　８２０　 １１　５００　 １５．８
国土整治项目 １　５３０　 １９　１２０　 ８．０

　　注：资金总需求是笔者通过访谈和相关文献材料获得数据，然后按照现有工程
建设造价标准估算出来的，所得数字虽不精确，但经过笔者在调研中的反复验证，
仍可反映一定问题。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除道路建设外
（１５．８％），已争取项目资金与资金总需求量的比值均未超过１／１０。表

２反映出以下两点：一是项目指标的稀缺性。扣除县乡政府行政指令
安排的项目后，对于非中心村来说，这种稀缺性更为明显。二是如果考
虑到税费改革后依托农民自组织提供村庄基础设施的乏力（刘建平等，

２００６）以及政府指标分配中的非均衡性，非中心村对项目指标的诉求冲
动被进一步强化。

第三，项目指标分配中的无规则化也强化了村庄项目诉求冲动。
既有研究表明，项目制运作强化了县级各部门的权力（周飞舟，２０１２；
李祖佩、钟涨宝，２０１５）。县级各部门掌握项目资金分配权和项目工程
实施权，对于同一县域内的村庄而言，除了被政府划入到规划区内的极
少数中心村外，其余众多的非中心村在区位、资源禀赋等方面相差无
几，也就是说，客观条件并不能作为项目指标的分配标准。因此，在具
体的指标分配中，县级各部门在村庄竞争中主要看“谁更积极”，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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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并没有确定的衡量指标，因此，在指标实际分配中，村干部在政缘
关系网络（周雪光，２００８）中的关系调动能力和公关能力，成为县级部门
评判“谁更积极”的最主要方面。在这种非规则化的指标分配模式下，
对于玉镇非中心村的广大村民而言，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认知：“凭什么
我们（村）没有项目？主要是村干部没有本事。”

最后，村庄社会中，民众心理认知中的“预期项目”强化了村庄社会
的项目诉求冲动。５“预期项目”包括三个层次：（１）项目是一定会来的。
在国家整体经济和制度环境向好的大形势下，农民有了依靠国家改善
基础设施条件的稳定心理预期。（２）项目是可以带来实惠的。项目工
程实施后，相较以往，村庄基础设施条件会得到一定的改善。（３）项目
实施所带来的实惠是要争取的。在县级各个职能部门掌握指标有限且
分配无规则的背景下，如何才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这需要靠积极
的争取。

上述四点从不同层面强化了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冲动，而这种诉
求冲动的表达集中反映在村庄社会对“合格”村干部的认知判断上。关
于此点，泰村村支部书记唐永固的表述有着代表性。

５．在一项关于城郊征地拆迁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预期征地拆迁”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
的是当地农民的一种心态，即已经对征地拆迁有了某种预期和充足的思想准备（杨华，２０１３）。
受此启发，本文提出“预期项目”的概念，用于指涉项目没有惠及或较少惠及的社会心态。

６．来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对泰村村支书唐永固的访谈。

案例１：以前收农业税的时候，怎么样才算是好干部？村民
的标准是做事公不公平：你当干部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标准征收？处理村里面的矛盾纠纷能不能一碗水端平？但是
现在不同了，村里面说某某是不是好干部，就一条，能不能搞公
益事业，能不能跑项目、抓项目。做事公平虽然也重要，但是如
果不搞项目，村里事情处理得再公平，村民也不会支持你。搞
公益事业关系到整个村子的利益。现在做公益事业，只要不损
害村民个体利益，怎么做都行，但是不做绝对不行。６

可以发现，是否具备项目争取能力并能够为村庄争取项目，成为当
前村庄社会对村干部合格与否的基本判定。正是受益于自身经商过程
中积累下的关系以及历练出的公关能力，唐永固得以在２００７年换届选
举中获得多数村民的支持而成功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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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２０１０）将乡土社会中的权力划分为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
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四种。其中，时势权力是由社会变迁导致的。原有
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方式方法不再有效，而新的方式方法又未能及时
产生，由此导致民众心理紧张和焦虑，而社会中能够找到新的方式方法
进而满足民众心理和生产生活需要的个体，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进而
形成基于时势变迁而产生的时势权力（费孝通，２０１０）。项目进村过程
中，对项目指标的争取能力成为时势权力表达的基本面向，从而实现了
对当前村治主体的权威再造，构成“新代理人”形成的结构性背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心村与非中心村在项目指标的获得途径以
及政府对村庄的行政干预力度方面均有很大差异。为更好地聚焦本文
的核心议题，如无特别说明，后文的村庄指的是玉镇更具一般代表意义
的非中心村。７

四、精英替代：“新代理人”上台的机制分析

在士绅研究中，士绅与上层统治精英的关系变化（费孝通，２０１２）、

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杜赞奇，２０１０）以及村庄共同体的衰落
（黄宗智，２０００）等，成为精英替代的主要原因。在地方精英研究中，地
方精英自身控制能力的增减以及国家政权的更迭等是精英替代发生的
主要原因。在体制代理人研究中，税费任务的加重以及农民的普遍抵
制是精英替代的主要原因。那么，“新代理人”具备哪些特征，其登上村
庄政治舞台的形塑机制主要有哪些？首先来看玉镇非中心村主职干部
基本情况（见表３）。

７．关于中心村特殊性及其村庄治理体制的分析，笔者曾专门论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详见李祖佩（２０１４）。

从表３可以发现，除露村情况比较特殊外（参见下文案例３），其他

８个村庄均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精英替代。精英替代主要表现为三种方
式：一是村主职干部的部分更换（如寨村、简村），未更换的村干部只起
到配合作用；二是村主职干部全部更换，但其中一方是依靠另一方的帮
助和支持上台，如怀村、木村和泰村；三是村主职干部全部更换，且更换
的逻辑相同，均为有项目争取能力的个体胜选，但因两者实力相当而存
在竞争，如驻村、庆村和庙村。

·５７１·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表３：玉镇非中心村主职干部情况一览表

村别 姓名 职务 当选年份 年龄 个体特征　　 当选缘由　　 备注　　

寨村 李华省 村支书 １９９８　 ６５ 老实、周全 谨慎、周全 配合村主任工作
寨村 廖品享 村主任 ２００７　 ４９ 交际能力强 能跑项目 村里的“一把手”

怀村 唐永生 村支书 ２０１０　 ４５ 黑白通吃 能跑项目 怀村“一把手”

怀村 唐华里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５１ 老实本分 村支书帮助 配合村支书工作
露村 邓山林 村支书 ２００７　 ５４ 老实本分 谨慎、周全 村民意见大
露村 万勇章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５０ 老实、周全 清廉、公平 村民意见大
简村 蒋尚星 村支书 １９９５　 ６４ 老实本分 谨慎周全 配合村主任工作
简村 蒋木林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４７ 黑白通吃 能跑项目 简村“一把手”

泰村 唐永固 村支书 ２００７　 ４５ 经商、关系广 能跑项目
泰村 唐华生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３９ 村庄混混 能配合村支书 获得村支书支持
驻村 李堂林 村支书 ２０１０　 ４９ 经商、关系广 能跑项目
驻村 何柏生 村主任 ２０１３　 ４４ 村庄混混、关系广 能跑项目 与现任村支书竞争落选
木村 林永祥 村支书 ２００７　 ５０ 关系广、善钻营 能跑项目
木村 唐山正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４１ 经济能人 配合村支书 林永祥的侄子
庆村 王立光 村支书 ２００１　 ５４ 关系广 能跑项目 县部门领导的家人
庆村 万先河 村主任 ２００７　 ４６ 乡村混混、关系广 能跑项目 村支书接班人
庙村 马申科 村支书 ２００７　 ５０ 经济能人、关系广 能跑项目
庙村 何宝祥 村主任 ２０１０　 ４８ 经济能人、关系广 能跑项目

　　表３列出了各村村治主体的个体特征。为进一步呈现当前村治主
体的基本特点，下面结合表３并择选其中一位村干部举例说明。

案例２：因为人仗义，蒋木林被冠以“林哥”的称号。经过
多年经营，蒋木林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在他看来，最重要
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中都有熟人；二
是镇里烂仔（方言，指乡村混混）都买他的帐。他们遇事，蒋木
林帮忙打理，自己遇事烂仔们出面摆平。说起２０１０年的换届
选举，蒋木林颇为得意。因为按照原有的村庄权力格局，他并
没有机会获胜。蒋木林属四房，也就是全村人口最少的房份。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村中的支书、主任均由人口最多的二房产生。

但２０１０年换届结果是蒋木林战胜竞争对手当选，并一直任职
至今。８

８．来自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的调研日记。

结合表３和案例２可以发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村治主体具备如下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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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人仗义、交际能力强。这一方面的典型除蒋木林之外，还包
括寨村主任廖品享、泰村主任唐华生、木村书记林永祥等。为人仗义使
其能够获得大量关系资源，敢想敢干使其能够打破常规，这些都是争取
项目指标所必须的。要想争取项目，与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搞好关系是
必不可少的。再者，争取项目很难一次成功，往往会花去相当多的时间
和精力。同时，争取项目的过程也是巩固已有关系，并不断建构新的关
系的过程，这就要求村干部具备不断拓展关系圈的能力。

第二，黑白通吃，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向外。上述案例中的蒋
木林由于多年的货运经营编织了一张关系网，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市
井混混，无论哪种人他都能与其保持长期的互惠关系。除此之外，庆村
支书王立光、村主任万先河，驻村支书李堂林、村主任何柏生，庙村支书
马申科、村主任何宝祥等，均表现出这一特点。中国人的关系圈子从内
而外可区分为家人、熟人和认识之人三层，其中，熟人关系遵循“人情交
换法则”，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通过“报”和“义”建立起来的人情交换、互
惠交换和长期承诺关系（罗家德，２０１２）。在当前村治主体的关系圈中，

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黑灰势力的关系，都属于其中的熟人关系，即综合
了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关系形态，交往各方维系着长期的人情和互惠关系。

第三，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且多数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表３中
除寨村支书李华省，露村支书邓山林、主任万勇章外，这一点已成为村
主职干部的共同特点。他们在村庄之外获得利益，壮大自身经济实力。

脱离农业生产的意义有两个：首先，要想获得收入并保持让多数村民羡
慕的收入水平，必须在村庄之外建构关系，在村庄之外实现资本积累
（李祖佩，２０１１）；其次，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从项目指标竞争的时间
段上看，每年３月至１０月为项目指标申请和竞争的最关键时期，９但此
时正是农忙期，客观上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干部根本没有足够的
时间争取项目。

９．每年３月至１０月为县里各职能部门搜集、整理项目指标的时间段，项目指标一旦上报，录
入项目库，就无法更改。

税费时期，乡镇政府需要依靠村级组织提取资源，村民自治可谓有
名无实，因为乡镇政权必须对村治主体的人选保持足够的控制力以满
足任务需要，村庄社会也需要村治主体平缓与乡镇政府的利益对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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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当时村干部大多是村庄中种田、宗族大、为人厚道朴实的农
民。１０税费改革之后，随着乡镇政府成为一级“悬浮型政权”（周飞舟，

２００６），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力度剧减，这直观表现在基层党委对村庄
内选举的控制放开（袁松，２０１２）。乡镇政府一方面没有主动介入村庄
事务的积极性，而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争资跑项”上。另一方面，
乡镇政府还会策略性地利用村干部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作为自身的政
绩，比如玉镇在２０１３年年终报告中写到：“加大对古村落———简村的宣
传推介保护工作，该村获评为全国传统村落和自治区历史文化名村”，
事实上，简村古村落项目其实是现任村主任蒋木林争取到的。由此，乡
镇的“悬浮”、对村庄政治控制力的降低以及对村干部争取项目的策略
性利用，都为村庄社会基于自身项目诉求选择村治主体提供了条件。

如何利用村干部身份谋利成为当前村治主体上台的基本动力。驻
村支书李堂林之前从事果品收购生意，２０１０年胜选上台后果品收购生
意转手他人。争取项目指标，进而承包项目工程获利，成为李堂林目前
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担任村干部的动力，用李堂林自己的话说：“现
在当村干部首先要看有没有好处，一个月１　０００元的村干部补贴不值
一提，好处主要来自于跑项目、做项目。”１１在玉镇，除通过承包项目工
程直接谋利外，“找补”成为村治主体的主要获利方式。概括来看，“找
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项目建设资金不足或后续配套不足导致项目
工程无法发挥作用为由，向政府部门申请非项目资金，二是通过配合工
程承包商获得部分利益眷顾。

１０．用乡镇政府干部的话说，“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的村干部虽然有利于乡镇政府，但并不多
见，更多的是老实本分，两者（乡镇政府与村庄社会）利益兼顾，对乡镇而言，至少他们不背后
使坏”。资料来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对玉镇镇党委原副书记李某（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９年在任）的访
谈。

１１．资料来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对驻村支书李堂林的访谈。

综上，在村庄社会项目诉求冲动这一结构性背景下，由于乡镇政府
与村庄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治主体个人的谋利冲动，村庄中“黑白通
吃”，交际能力强，为人仗义且敢想敢干，人脉关系广且脱离农业生产的
村民获得了村庄社会的支持，实现了村庄权力结构中的精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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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益治理与村庄权力结构稳定：“新代理人”的治理逻辑

　 和治理绩效

　　 “新代理人”在村庄治理实践中一方面表现出利益治理逻辑，即通
过援引国家扶农惠农资源化解矛盾，通过现实利益让渡解决治理问题
（利益治理是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困境延续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
面，在“增量逻辑”的指引下，村庄社会对村庄治理主体的种种不轨行为
保持着足够的容忍度，村庄权力结构因而呈现出稳定态势。

（一）利益治理：“新代理人”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在士绅研究中，士绅对于儒家伦理以及契合儒家伦理的地方性规

范的信守与实践，成为其治理基层的主导逻辑；１２在地方精英研究中，
地方精英的治理逻辑更多地契合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在张力，通
过与基层民众之间庇护关系的建构来展开治理实践；１３在体制代理人
研究中，村治主体的治理实践一方面受益于政府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又表现出对地方性规范的策略性援引，两者组合基础上的“复合治理”
（狄金华，２０１５）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导逻辑。而在“新代理人”的治理实
践中，援引村庄外部资源进而分配现实利益，成为其主导逻辑。

１２．正如魏斐德（２０１０：３０）所言，理想上，每位士绅都浸淫于儒家伦理中，增进社会道德是君
子的责任，在帝国时期，士绅不只是充当道德典范，他还需要做与身份相符之事———调节地方
争端，照顾穷人，做炫耀性的善举，所有这些都会为他在地方志或族谱中赢得褒扬。

１３．如萧邦奇（Ｓｃｈｏｐｐａ，１９８２）重点考察了地方精英如何利用这种庇护关系动员底层民众参
与革命。

在玉镇村庄中，村治主体主要援引的外部资源是以低保指标和危
房改造等项目为代表的转移支付资金。玉镇危房改造项目开始于

２０１０年，项目资金来源于住建部门的专项资金，旨在通过国家专项财
政扶持改善住房困难户的居住条件，补助标准为每户１．８万元。与其
他涉及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同，享受危房改造指标的资格认定由
村干部完成。这样，在危房改造的指标分配中，村干部就拥有较大的话
语权。表４是怀村、木村、庆村、泰村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危房改造指标分
配的情况统计。

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两年，四个村庄共获得８２个危房改
造指标，其中真正符合政策要求的不足１／５（１８．３％），其余大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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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怀村、木村、庆村、泰村危房改造指标分配情况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类型 指标数额 主导原因 所占比例

１　 １５ 合乎政策 １８．３％
２　 ３０ 项目建设中利益受损 ３５．６％
３　 １５ 前任村干部 １８．３％
４　 ２２ 兄弟多、宗族大 ２６．８％

分配并不符合项目要求。其中，在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因占
地、房屋拆迁等利益受损而获得指标的占３６．３％。危房改造指标分配
成为村治主体抚平其他项目建设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工具。上文述及，
项目进村中，村庄社会出现了精英替代，而原有体制精英在村庄中仍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甚至成为村庄事务中的反对派。因此，危房改造
指标也向这部分人倾斜（在表４中这种情况占１８．３％），这是村治主体
通过利益分配拉拢原有体制精英、抚平反对派的策略。村治主体上台
凭借的是其自身的项目争取能力而非宗族等村庄内生的权威结构，因
此，在危房改造指标分配中，宗族大、兄弟多的村民获得指标的比重也
较大，占到了２６．８％。这可视为村治主体通过利益照顾拉拢处于“权
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２０１０）核心的村民的一种方法。上述四村的低
保指标分配同样遵循这一逻辑。１４

１４．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两年时间内，怀村、木村、庆村、泰村四村共获得９３个低保指标。从指
标分配的主导原因看，真正符合政策要求的占比２１％，“项目建设中的利益受损者”占比

３２％，“前任村干部”占比１５％，“兄弟多、宗族大的”占比３２％。

需要指明的是，“新代理人”在治理实践中秉持的利益治理并不意
味着村庄治理的有效性。首先，从治理过程来看，利益分配取决于村治
主体的治理需求而不是建立在村庄社会内部公议基础上的规则分配，
利益分配过程并不能实现有效治理所需的规则和价值的再生产；其次，
从获利对象来看，无论是项目建设中的利益受损者，还是前任村干部
（村庄政治精英）和宗族大的村民（村庄社会精英），均是获利的特定少
数，绝大多数村民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再次，从治理的基本后果看，
村庄事务的解决依靠外部资源的输入，村庄内部并没有因资源输入形
塑出有效的治理机制，反而带来村庄治理对外部资源的依附性。当外
部资源供给不及时或是供给规则改变时，利益治理也就演变成更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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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无规则的暴力治理。１５

已有的关于农民上访（田先红，２０１２）、村内矛盾纠纷调解（董磊明、

陈柏峰、聂良波，２００８）等的研究已经从多个层面指明了后税费时期基
层治理的困境。利益治理并没有真正提升村治主体的治理能力，其实
质是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村治主体对
村庄内部其他事务的解决中。２００９年，简村、泰村上升到镇和镇以上
政府的非项目建设纠纷有１０起，２０１０年１６起，２０１１年２５起，２０１２年

３０起，２０１３年半年时间就有近２０起。１６按照玉镇矛盾纠纷调处的程
序，乡村社会的纠纷要先在村一级处理，村级处理不下再由乡镇政府或
乡镇以上政府出面解决。一个村庄中上升到镇一级的矛盾纠纷越多，

说明村级治理能力越差。质言之，当前村治主体秉持的利益治理逻辑
并未改善村级治理能力，而只是在既有村治困境之上的一种策略性选
择。以下几点可视为对这一判断的进一步解释。

第一，村庄治理能力以村级掌握的治理资源为基础（狄金华、钟涨
宝，２０１４ｂ），但大多数项目资金并不构成村干部的治理资源。项目指标
的竞争与项目工程的具体实施是分开的，项目指标的竞争由乡村两级
组织负责，而项目工程的实施则由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安排的工程队负
责。项目资金都是在县级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之间运转，村治主体并
没有参与的权限。

第二，“新代理人”上台以项目争取能力为基础，但村民的选举支持并
不等于心理认同。此类村治主体的关系重心大多在村庄之外，能够跑到项
目指标是因为他们善于“搞关系”、“脑子活”，但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人们普
遍认为，正派的人“靠本事而不是靠关系吃饭”。这里的本事是指工作能
力，而不是建立和维系特殊关系的能力（常向群，２００９）。此外，利益治理的
无规则化也进一步降低了广大村民对村治主体的合法性认知。

１５．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项目建设中利益受损农户较多时。２０１３年５月，为配合村道扩建项
目，简村需要拆除６０多户８０多间违建房。蒋木林带着几个混混与农户谈，村民看到这阵势
也就软了三分。在最后拆迁的时候，其他村民也就不敢提其他要求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
间，村里违建房基本拆迁完毕。事后蒋木林告诉笔者，因涉及６０多户，自己掌握的资源无法
满足需要，只能采用暴力手段。从玉镇其他非中心村的经验看，这种情况具有代表性。

１６．来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对玉镇维稳办负责人唐鑫的访谈。

第三，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

捆绑连带，通过各种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完成治理目标，而村民同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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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到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
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陈锋，２０１２）。但在国家涉农项
目中，除了“一事一议”需要农户集资之外，其他项目从设计、施工到验收
实际均由政府承担，从而打破了上述权利义务的双向制衡关系。

（二）村庄增量逻辑与权力结构固化
一方面，村治主体获得大量利益眷顾，绝大多数村民被排除在利益

分配格局之外，利益治理并不意味着有效治理；另一方面，有着上述问
题的治理主体并不会因此而下台，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出日趋固化的特
点。这与村治主体争取项目指标确实在客观上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条
件有关，也与村治主体对村庄精英的利益拉拢有关，但均不足以解释为
何村庄社会对村治主体的种种不轨行为保持了足够的容忍度。对于这
一问题的解释，还需要从更为深层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角度理解。

税费时期，无论是税费征收还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在强势的国家
政策驱动和基层政府执行面前，村庄社会表现出的是存量逻辑，即在村
庄社会和国家之间“你少我多”、“你多我少”的对立关系中，尽量将自身
损失降到最低点。再者，村庄公共设施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都要从农
户那里收取，农户完全可以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流
向。他们采取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策略就是时刻监督作为政府代理人
的村干部行为，后者在执行中稍有差池就会面临村民的集体反抗。

１７．来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对怀村原支部书记邓新年的访谈。正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回应村庄
社会的项目诉求，２０１０年邓新年被善于跑项目的唐永生（见表３）所代替，因此，这一表述也是
邓新年对自己败选的阐释。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与村庄社会之间既存的紧张对立关系发生了
变化。怀村前任村支书邓新年将这种变化表述为：“政府现在不算外
人，村里只有与政府合作才能搞好生产，搞好建设，因为基础设施都是
靠政府项目支持的。”１７在邓新年的认识中，国家与农民关系在当前是
一种合作的关系，而在两者关系转变过程中，村庄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
增量逻辑，即在不改变存量的前提下，尽量争取国家项目以实现自身发
展。增量逻辑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能得一点是一点”的底线
满足原则。在不损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对于其他问题，村庄社会“不
想管也不能管”。之所以说“不想管”，是因为涉农项目虽然用于多数村
民受益的公益事业，但相对于直接从自己手中拿出去的税费来说，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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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个体的利益关联还是要小得多。之所以说“不能管”，是因为村庄如
何才能得到项目取决于村治主体是否具备项目争取能力。在村庄社会
中，社会分层结构趋向扁平化，适合当前时势的村庄精英本就稀缺，且
这些村庄精英用以争取项目指标的关系圈是以自身个体为中心建构
的，缺少了符合指标分配要求的村治主体，村庄不可能得到项目。在这
里，露村的案例可以从反面提供印证。

案例３：２０１０年之前，露村村主任为邓广胜，此人善于“在
外面跑”，关系广，为村子里争取到不少项目指标。邓广胜的
家庭经济条件也获得较大提升，房子翻新，还买了小轿车，且
在工作中越来越霸道，甚至殴打村民。２０１０年换届选举时，

邓广胜被选下台。新上任的主任万勇章为人老实本分，但没
有能力争取项目。露村自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没有得到任何项
目指标。于是，之前选举时改投万勇章票的村民后悔了，说被
那些鼓动者忽悠了，以后选举时宁选一个能拉项目的“贪官”，

也不要没有能力的“清官”。１８

“贪官”虽可恨，但村庄至少还能够得到一些项目实惠；“清官”虽然
可敬，但显然不能满足时势的要求。这正是村庄社会关于“贪官”与“清
官”的辩证逻辑。２０１３年底，之前因贪婪和工作霸道而被选下去的邓
广胜经过选举重新上台。１９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将税费时期村庄社会表现出的存量逻辑与当
前村庄社会表现出的增量逻辑比较如下（见表５）。

１８．来自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对露村村民代表翟万全的访谈。

１９．资料来自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日对露村主任邓广胜的电话回访。

表５：村庄社会的存量逻辑与增量逻辑

存量逻辑 增量逻辑
时代背景 税费时期 项目进村
村民的主导逻辑 利益损失最小化 能得一点是一点
村民的行动策略 监督村干部行为，发泄对村干部

不满
选出能够争取项目指标的村干部，
不想管也不能管

村干部行为 工作重心在村庄内部的治理实
践上，谋利空间与村庄社会的监
督和反弹力度成反比

以“争资跑项”为工作重心，有着相
当的谋利空间，但村庄治理能力不
升反降

基本后果 税费负担与村庄社会的监督力
度成反比

能够得到项目实惠，但却无法对村
干部形成监督，村干部谋利空间
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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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对村庄社会增量逻辑与存量逻辑的区分是在理想类型的意
义上做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制度环境下，其中一种逻辑必然占
主要地位。在增量逻辑指导下，村庄社会离不开符合项目进村时势条
件的村庄精英，因而才会对其诸种不轨行为保持相当大的容忍度，且容
忍度随着项目资金争取数额的增加而提升，村庄权力结构也就在体制
精英不断争取项目进村与村庄社会日益增大的容忍度下得以固化。

六、从“代理人”到“新代理人”：比较分析与延展讨论

本文结合玉镇村庄项目制基层实践经验，勾勒出了“新代理人”的
基本面向。至此，“新代理人”与其他村治主体的不同点可归纳为表６。

表６：不同村治主体之比较

治理主体
传统代理人

士绅 地方精英 体制代理人
新代理人

制度环境 国家资源汲取 国家资源汲取 国家资源汲取 国家资源输入

权威基础 儒家伦理、国家非
正式授权、社会共
同体舆论等

对地方社会的实
际支配能力

国家正式权力授
权和村民选举等

契合项目进村的
基层运作实践，满
足村庄项目诉求
冲动

精英替代 国家政权渗透以
及村庄社会共同
体的衰落

实际控制能力的
增减和宏观政治
环境的变化

税费任务的加重
以及农民的普遍
抵制

基层 政 府 的 “悬
浮”、村治主体的
谋利冲动以及对
村庄项目诉求的
回应

治理机制 对儒家伦理与地
方性规范的遵守
与践行

依靠地方精英与
民众的庇护关系
进行治理

政府权力的授权
以及对地方性规
范的策略性援引

利益治理

治理绩效 减少治理成本，权
力结构稳定，较为
保守

国家政权建设内
卷化

“代理人”与“当家
人”角 色 张 力 凸
显，代理人监控问
题未解决，税费末
期税费负担的繁
重等

治理能力弱化、权
力结构固化、脱离
政府与社会的规
制

　　总体而言，本文的“新代理人”概念包括四个层面的意涵：从权威基
础看，对村庄社会项目诉求冲动的回应和满足构成“新代理人”的权威基
础；从精英替代的过程看，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的“悬浮”及其对村庄
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以及对村庄社会项目诉求的
满足能力构成了“新代理人”实现精英替代的核心机制；从治理过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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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村庄外部资源实现利益治理，构成“新代理人”的治理逻辑；从治理
绩效看，“新代理人”治村延续了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的困境，村治能力
弱化、治理绩效的低下与村庄增量逻辑下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并存，村
治主体脱离政府和村庄社会的双重规制。“新代理人”的界说在一定程
度上延续了学术界对于代理人体制的关注。因此，对代理人与“新代理
人”的比较分析和学理讨论将进一步深化对“新代理人”的认识。

２０．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探讨，可参见：卜正明，２００５；狄金华、钟涨宝，２０１４ａ。

如何平衡治理规模与负荷成本，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
（周雪光，２０１３）。在此，代理人体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给出了可行
方案。“委托—代理”模型出自学术界对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后被引入
对中国政府行为（周黎安，２００８）与基层治理体制（吕德文，２０１３）的分析
中。本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士绅、地方精英，还是体制代理
人，其所蕴含的国家治理模式均可视为代理人体制在不同时空环境下
的具体表现。

在士绅研究中，皇权与绅权形塑了费孝通（２００６）言及的“双轨制”，
我们看到，一方面，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地方政治整合以及培养敬畏官
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科大卫，２０１４）；另一方面，从士绅的权
威来源以及士绅秉持的儒家伦理规范来看，绅权并未脱离皇权而存
在。２０也就是说，国家依靠士绅阶层治理村庄，是国家官僚机构规模小，
无法真正渗透到乡村社会（周锡瑞，２０１０；杜赞奇，２０１０），地方传统社会
结构和社会秩序保存较为完整（黄宗智，２０００）以及在此基础上传统儒
家道德伦理能够发挥作用等一系列结构性条件下的治理方式。换言
之，士绅代表国家治理村庄，协助国家完成赋税和治安等各项任务，其
实也是代理人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２０世纪上半叶之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路。在乡村
社会中建立完善的基层政权组织，培养现代国家的代理人，成为国家政
权建设的主要目标。但在帝国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历史时段内，
国家代理人体制遭遇了日益强劲的资源汲取力度以及村庄社会共同体
瓦解的冲击，其结果是基层社会中的地方精英充斥进国家正式组织，其
与民众的庇护关系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变，从而出
现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的困局（杜赞奇，２０１０）。这也昭示着当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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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体制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村治主体被整合进正式治理组织
（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正式治理组织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
理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资源汲取和基层社会秩序维系的目标。
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政府的行政涉入和制度设置以及村庄社会结构
的变迁带来了村治主体在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上的差异性。

通过对不同村治主体的分析，可以思考代理人体制的基本特点。
首先，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直是代理人体制难以克服
的问题（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由此所带来的基层治理遭遇政府
行政介入时的不适应，村治主体行为难以有效监管以及村庄社会诉求
反馈不畅等诸多问题，在上述各种类型的村治主体治理中均可发现。
其次，从村治主体的权威来源看，国家正式权威的授予与对村庄社会诉
求的满足是村治主体权威来源的重要方面。换言之，村治主体的权威
来自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再次，从治理机制看，代理人体
制同时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地方社会结构（吕德文，２０１３），而具体
到村治实践中，这一点表现为村治主体在权力行使（孙立平，２００１）、规
则动用（狄金华，２０１５）等方面的综合运用和策略援引。

行文至此，“新代理人”中“新”的层面也就清晰了：第一，受制于后
税费时期基层政府的“悬浮”及其与村庄社会的疏离，“新代理人”的权
威来源侧重于对项目进村中村庄社会项目诉求的满足。第二，地方政
府行为与村庄社会结构不再构成村治主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
府在项目指标供给中的非均衡性，充其量只是“新代理人”上台的结构
性背景。增量逻辑之下，村庄社会对于“新代理人”的产生和行为规制
也无法再发挥作用。第三，对国家与地方伦理价值、权力禀赋和政策规
范的综合运用和策略援引，不再是“新代理人”治理实践的主要方式。
援引村庄外部资源，进而实现利益的选择性分配，即利益分配而非伦
理、权力和规范的综合运用，构成“新代理人”治村的主导机制。

当然，“新代理人”与代理人体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新代理人”
表现出的上述“新”特征是既有代理人体制在当前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
变化以及项目制基层实践综合影响下的具体表达。“新代理人”作为国
家和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仍然存在，仍然在发挥政策执行功能。代理人
体制的固有矛盾———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管难题———仍然适用于对
“新代理人”的理解。但必须认识到，在基层政府“悬浮”和村庄社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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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逻辑的背景下，对“新代理人”的行为越来越缺乏有效规制。２１因此，
“新代理人”的出现对国家惠农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基层政治生态两个方
面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新代理人”在国家惠农资源的使用中
谋取了大量利益，同时强化了资源使用中的无规则化，这无疑极大降低
了国家惠农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新代理人”主导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多
数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利益分配之外，契合村庄社会公共意志的规则治
理并无存在的空间，基层治理组织的合法性并未因国家资源的输入而
获得实质性提升，基层政治的民主化水平也未因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
的调整而获得提升。

２１．在原有代理人体制中，尽管对村治主体的监管一直是国家政权建设悬而未决的问题，但
至少可以说，村庄社会还是能够对其行为有所限制的。村治主体代表国家从村庄提取资源，
由于资源提取涉及每家每户，与个体村民的利益高度相关，因此能够受到村民的监督，国家也
能够通过对基层民众反制行为的感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规制村治主体的行为。

２２．近年来出现的“小官巨贪”即属其中典型，相关介绍可参见：《“高官巨贪”较为突出，“小官
巨贪”呈上升趋势》，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ｏ／２０１５－０８－１８／ｄｏｃ－ｉｆｘｆｘｒａｉ２０３２３５７．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

七、余论

表面上看，“新代理人”的出现是村庄授权的结果，迎合了学者对村
级权力由自上而下授权向自下而上授权转变的诉求（张静，２００７）。但
实际上，这种授权并没有转化为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而只是村庄社会
迎合项目进村这一时势以及满足这一时势的村庄精英有意利用的结
果，是项目进村的基层实践与村庄社会“合谋”的产物。村庄社会在被
项目惠及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后果。“新代理人”的
出现意味着国家和村庄社会监管的失效，是当前村治主体在国家资源
下乡过程中贪腐等不法行为日益普遍的结构性动因。２２同时，基层治理
又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新代理人”的出现对中国国家治理
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代理人”的出现昭示着项目进村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
连接纽带发生了变化，可视作项目制的“意外后果”（陈家建、张琼文、胡
俞，２０１５）。但如果将视域放宽，可以发现，项目制是当前国家资源输入
乡村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可以说，“新代理人”所统摄的意涵其实
反映出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的一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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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进路从国家权力大包大揽的“总体性支
配”走向以行政科层化、市场化为依归的“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旨在将
各级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之中，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的
办法来确立公共合法性的基础（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在基层，
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突出表现为国家惠农资源在输入基层过程中，标
准化、规范化、程式化的治理技术取代灵活的、非正式的、乡土化的治理
技术，直接对接到农户的直接治理取代以代理人监控为核心内容的间
接治理（田先红，２０１２）。但在实践层面，技术治理在规范基层治理组织
权力运作的同时，也在弱化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陈锋，２０１５）。换言
之，技术治理旨在规训行政权力，但作为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自身的非
规则化和非标准化又难以回应技术治理的要求，从而导致国家（政府）
与村庄社会之间的连接纽带发生变化。“新代理人”的出现正是这种变
化的集中体现。

“新代理人”主导下的乡村基层治理呈现出多重悖论组合的矛盾：
一方面，基层正式治理组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弱化，难以满足乡村
社会的治理需要，另一方面，村治主体却在不断扩充利益空间，获取大
量利益；一方面，国家（政府）出台大量的制度章程，旨在通过制度化手
段理顺基层治理体制，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却因水土不服难以落地，资
源分配权的上移与强化在遭遇多元化的乡村社会时，催生了大量制度
外行为（李祖佩，２０１５），基层治理实际与规则之治相去甚远；一方面，旨
在增进公共福祉的国家惠农资源输入乡村，另一方面，资源输入并没有
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反而陷入内卷化的历史怪圈。

正因如此，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三
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克服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如果考虑到国
家资源反哺农村这一现实，那么，理顺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强化国家与
村庄社会对乡村治理组织的有效监督，使其既能够积极作为，又能不偏
离制度化要求。这中间，国家与村庄社会两者缺一不可，简单依靠国家
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会带来村庄社会的缺位，而村庄社会的在场又
需要国家制度的支持。从根本上讲，国家惠农资源的公共性特征与村
庄社会的公共诉求是契合的。换言之，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国家与村庄
社会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将为国家与村庄社会共同发挥有效监
管提供可能和机遇。当然，如何从理论和操作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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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
当然，本文尚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在材料

层面，囿于研究侧重点，本文未能在县级政府部门项目指标分配以及村
治主体如何利用各种关系和策略争取项目指标方面充分展开，而更多
地将其处理为分析村治主体行动逻辑变化的背景因素。同时，因本文
的关注点是村庄主动承接项目中基层治理机制的变化，故以乡镇非中
心村作为材料分析的重点，但这也束缚了“乡域”经验呈现的完整性。
第二，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并不认为个别案例能够代表项目制基层实
践经验的全部，而只是从项目进村中村庄承接项目以及自身的调整这
一个层面，理解项目制基层实践过程对基层治理体制的冲击。第三，从
核心概念提炼和分析层面来看，任何概念的提出都服务于研究目标，
“新代理人”作为核心概念在本文中主要用以分析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
体与既有代理人体制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从而实现理论对话的目的。
同时，“新代理人”概念统摄了当前村治主体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过
程、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的新变化，提供了新的关注点，可使学
界对相关主题予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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